附件3
（请用单位信签纸或有单位LOGO的纸张）
[bookmark: _GoBack]承诺函（样稿）

根据《关于实施福田英才荟政策的若干措施（2025）》《福田英才举荐认定办法》有关规定，本单位及申报人ΧΧΧ（身份证号/护照号：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Χ）对申报材料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，承诺无犯罪、学术不端、违反职业道德、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、涉黑涉恶及其它违法违纪行为，承诺不存在“入选国家、广东省、深圳市人才计划且已获得上级人才奖励”等重复领取支持的情形，否则将主动放弃人才待遇，退回本政策已支持资金，且本单位及申报人5年内不得申请福田区人才政策支持。

申报人签字（手签、按手印）：
单位法定代表人（授权人）签字（手签）：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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